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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測驗



112招生及入學考試日程

大學招聯會http://www.jbcrc.edu.tw/multi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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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大學多元入學不同管道參採資料類別

大學招聯會http://www.jbcrc.edu.tw/multi3.html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學年度 申請納入APCS大學校系數 名額

112 171 192
111 118 118
110 38 95
109 38 91
108 31 76
107 22 46

「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
(Advanced Placement Computer Science)

• 為教育部補助計畫,由臺師大辦理之資訊檢測,非屬坊間營利機構,具公信力。
• APCS檢測每年舉三次,檢測日程預訂在1月、6月及10月。
• 可重複檢測,成績三年有效,申請入學(大學及科大)時-觀念/實作成績可混搭、
分科擇優使用。

• 大學申請入學資訊類學系APCS組第一階段檢定、篩選納入大學程式設計先修
檢測(APCS)比序,112年度參與試辦之校系計有171個，共計192名。

• APCS成績除是申請入學APCS組必要成績外,也是多校特殊選才等多元入學管
道重要參考資料。

APCS網站
https://apcs.csie.ntnu.edu.tw/

https://apcs.csie.ntnu.edu.tw/


校內繁星推薦
相關說明



繁星簡章資訊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簡章說明

一、報名資格:

1. 係指全程均就讀國內同一所高級中等學校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

及高三上學期且無申請就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應屆畢業生。

2. 其高一、高二、高三上「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平均成績(以

下簡稱「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規定。

3. 其112學年度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科能力測

驗)、110-112學年度內任一次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聽力測

驗（以下簡稱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及112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委員

會聯合會術科考試(以下簡稱術科考試)成績通過大學校系檢定標準。



二、入學門檻：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大學得就前百分之20、前百分
之30、前百分之40、前百分之50，擇一訂定全校統一標準

三、錄取比序原則：
1、各大學校系第一分發比序項目統一訂定為「在校學業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在校五學期(高一、高二及高三上)學業成績
百分比序，數字小者優先。

2、其餘分發比序項目得為學科能力測驗各單科科目級分或部分
科目之級分總和或術科考試各項目分數或「各單科學業成績總
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簡章說明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簡章說明



繁星推薦招生簡章資訊

項目 112學年度 111學年度 增減

招生學校 66 67 -1

招生學系(組)總數 1,789 1,807 -18

招生名額總數 15,989 16,178 -189

原住民外加名額總數 1,990 2,002 -12

學群類別

項目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第七類 第八類

招生學系數 932 535 240 11 40 1 12 18

招生名額 7,959 5,134 2,428 22 162 2 54 228

外加名額 1,119 560 271 6 21 1 11 1

16



標準 大學校數/學系總數

前 20% 11/343

前 30% 15/315

前 40% 4/84

前 50% 36/965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各大學訂定在校學業成績排名百分比標準情形



百齡高中大學校院甄選入學推薦委員會

• 依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辦法

• 成員：設置委員21名，委員包含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
輔導主任、總務主任、主任教官、註冊組長、學活組長、高中
輔導教師一名、高三各班導師共9名、家長代表3名。委員若有
三等親以內之親屬被推薦參加甄試，應主動迴避。

• 工作重點：

–加強宣導甄選入學方案等有關事宜。

–訂定甄選入學作業實施計畫。

–審查並決定推薦名單。

–檢討年度甄選入學作業工作。



◼ 推薦學校推薦所屬學生須符合大學「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之
規定(20%、30％、40％、50％)。

◼ 各學群分類
原則如表：

學群 所屬學系 可推薦學生

第一類學群
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
管理等學系（學程）

• 普通科（含科學班、資優班）學生
• 綜合高中全程修習學術學程學生第二類學群 理、工等學系（學程）

第三類學群 醫、生命科學、農等學系（學程）

第四類學群 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音樂班學生

第五類學群 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美術班學生

第六類學群 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舞蹈班學生

第七類學群 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 普通科體育班學生

第八類學群 醫學系、牙醫學系
• 普通科（含科學班、資優班）學生
• 綜合高中全程修習學術學程學生

報名注意事項



112學年度繁星推甄比序分析

⚫ 112學年度繁星計畫共計1725系(扣除四、五、六、七學群)
◼ 第二比序採計學測科系1566系，採計在校成績僅159系。

◼ 採計在校成績的159系中，實踐大學35系；南華大學9系。

⚫ 112學年度繁星計畫第二比序科目分析

該二校非屬本校學生繁星推薦主流校系，故推薦比序應以學測成績為主

建議校內同分第4~5推薦比序以學測成績

(4)國文→(5)英文之順序為佳

總數 1725

學測國文級分 348

學測英文級分 299

學測數學A級分 184

學測自然級分 156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A、自然之級分總和 116

學測社會級分 71

分發比序項目二

百齡高中大學甄選入學推薦作業實施計劃.docx


繁星推薦校內推薦要點
伍、校內推薦流程(112年)

三、推薦排序標準：

1.依「在校前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不分類組）排名百分比」，

百分比小者優先。

2.學測科目採計組合共有以下三種

(1)國文+英文+數學A+社會

(2)國文+英文+數學B+社會

(3)國文+英文+數學A+自然，

依據該生學測應考科目對應上述組合後，分別依照當年度大考中心公布之學測各科級分所
對應的「級分人數百分比」(自低分往高分累計)加總並擇優後的百分比進行比序，百分比
總和大者優先。

3.依「在校前5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四捨五入取至小數第二位) 」，全校(不分類組)
總平均分數高者優先。

4.依學測國文級分排定順序。

5.依學測英文級分排定順序。

107繁星推薦校內推薦實施要點.docx


各科級分人數百分比累計表(舉例說明)

級分

國文 英文

人數 百分比
自低分往高分累計 自高分往低分累計

人數 百分比
自低分往高分累計 自高分往低分累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5 2,948 2.55 115,788 100.00 2,948 2.55 3,426 2.96 115,919 100.00 3,426 2.96

14 7,464 6.45 112,840 97.45 10,412 8.99 5,188 4.48 112,493 97.04 8,614 7.43

13 14,388 12.43 105,376 91.01 24,800 21.42 6,939 5.99 107,305 92.57 15,553 13.42

12 19,948 17.23 90,988 78.58 44,748 38.65 7,770 6.70 100,366 86.58 23,323 20.12

11 21,182 18.29 71,040 61.35 65,930 56.94 8,783 7.58 92,596 79.88 32,106 27.70

10 16,980 14.66 49,858 43.06 82,910 71.61 8,975 7.74 83,813 72.30 41,081 35.44

9 11,923 10.30 32,878 28.39 94,833 81.90 9,620 8.30 74,838 64.56 50,701 43.74

8 7,748 6.69 20,955 18.10 102,581 88.59 9,306 8.03 65,218 56.26 60,007 51.77

7 5,070 4.38 13,207 11.41 107,651 92.97 9,658 8.33 55,912 48.23 69,665 60.10

6 3,222 2.78 8,137 7.03 110,873 95.76 9,792 8.45 46,254 39.90 79,457 68.55

5 2,010 1.74 4,915 4.24 112,883 97.49 10,954 9.45 36,462 31.45 90,411 77.99

4 1,280 1.11 2,905 2.51 114,163 98.60 11,699 10.09 25,508 22.01 102,110 88.09

3 1,021 0.88 1,625 1.40 115,184 99.48 10,478 9.04 13,809 11.91 112,588 97.13

2 568 0.49 604 0.52 115,752 99.97 3,155 2.72 3,331 2.87 115,743 99.85

1 30 0.03 36 0.03 115,782 99.99 167 0.14 176 0.15 115,910 99.99

0 6 0.01 6 0.01 115,788 100.00 9 0.01 9 0.01 115,919 100.00



入場報到

時間到，關門

開始撕榜

叫號出場

核對選填志願資格

選擇校系學群

填入志願

：入場後，至1號處進行簽到。

：逾時未入場的同學，喪失撕榜資格。

：按照撕榜順序叫號出場，檢驗證件(學生證)確認
為本人。

：依照欲選填的校系學群，將填好的志願單，交給
2號處的老師核對選填的志願是否都符合選填資
格。如有不符，立即更換、修改。

：告知3號處的老師欲選填的校系學群，由3號處的老
師將其鍵入撕榜海報，並將選填結果同步投影於
螢幕。

：將核對後的志願單交給4號處的老師，由老師按照志
願單的內容，將志願鍵入系統。

(學生務必於當場核對並確認鍵入結果)

撕榜流程：

1020226第1次校內撕榜 - 1.MPG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繁星規則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http://www.1ppt.com/moban/
http://www.1ppt.com/moban/


先選定一所學校 及 一個學群





繁星推薦 校系分則查詢
https://www.cac.edu.tw/star112/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star112/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star112/query.php






進行分發比序時，應依推薦學校
推薦優先順序、報名學生選填之
校系志願序及大學校系訂定之分
發比序項目順序比較報名學生成
績，以決定分發錄取之優先順序。
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第
四類學群、第五類學群、第六類
學群、第七類學群分別錄取同一
推薦學校學生各以一名為限。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簡章說明
一般生分發比序作業

第一輪分發 第二輪分發

第一輪分發後校系仍
有缺額者，甄選委員
會應再依各大學校系
所訂之分發比序項目
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
業。各大學對同一推
薦學校再錄取人數不
受一名之限制。



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1

2

3

高中推薦順序

4

第1-7類學群分發比序說明範例

考生甲

考生乙

考生丙

考生丁



第一輪分發比序

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步驟一：
首先針對推薦順位1的「考生甲」進行比序分發，假設考生甲錄取志願序二:資訊管理系。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步驟二：
總則規定：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學生以1名為限，故推薦順
位2-4的考生乙、丙、丁在第一輪不再進行比序分發，其分發結果皆為【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步驟三：
假設考生丙、丁所填的財經法律學系經第一輪分發後招生名額尚有缺額，則針對該學系進行第二輪分發。

進入第二輪未錄取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志願序一：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歷史學系

戊

步驟一：
假設考生丙、丁與他校考生戊同時進入財經法律學系二輪分發比序階段，且該學系剩餘錄取名額為1名，
由此3名考生依分發比序項目進行比序分發。

第二輪分發比序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志願序一：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歷史學系

戊

未錄取
進行下一個

志願校系比序

步驟二
考生丙在比序後成績勝過考生丁、戊，考生丙獲得錄取，考生丁、戊則往下一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進行比
序分發或是未錄取。將每個進入第二輪分發比序的考生都進行分發比序後，即得出第二輪分發之結果。

錄取





第8類學群篩選及甄試錄取

◼ 比序篩選由本會進行，得採二輪比序作業。
第一輪比序：各推薦學校於第一輪比序時，就同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以1名為限。
第二輪比序：第一輪比序後通過篩選人數未達校系所訂預計甄試人數時，本會再依該

校系所訂之比序項目進行比序作業。各推薦學校於第二輪比序時，就同
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人數不受1名之限制。

◼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
且一經錄取後，不得參加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推薦學校於辦理推薦作業時，務必確實告知受推薦至第8類學群之學生前述有關
大學「申請入學」招生報名及登記之限制。

◼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如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須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用至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
大學。部分大學另訂有指定項目甄試報名之規定，考生應依其規定時間及方式完成繳費及報名。

◼ 錄取生未於111.03.25前向錄取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者，不得參加「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科技校院四年
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





112學年度校內繁星推薦期程-1

日期 項目

111.11.28(三) 本校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第1次會議

112.01.13(五)~
112.01.15(日) 學科能力測驗

112.02.23(四) 公告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112.02.24(五) 大學甄選委員會公告計算完成之在校學業成績資料
（含「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前50%之學生名單）

112.03.01(三)
公告繁星推薦校內撕榜順序

& 舉辦繁星推薦說明會

1111208版



112學年度校內繁星推薦期程-2
日期 項目

112.03.03(五)~
112.03.07(二) 繁星推薦志願表填寫/公告張貼模擬撕榜海報

112.03.08(三)
繳交正式報名資料

中午前公告張貼正式撕榜結果及缺額結果海報

112.03.09(四)
上午10:10前繳交第1次撕榜正式報名資料 或 放棄第1次撕榜資格

中午公告張貼第1次撕榜結果及缺額
校內缺額第2次撕榜(12:00開始報到)

112.03.10(五)
上午10:10前繳交第2次撕榜正式報名資料 或 放棄第2次撕榜資格

進行繁星校內繳費作業
112.03.13(一)

本校大學甄選入學選委員會第2次會議-審查學校推薦名單/
公告正式校內繁星推薦名單

112.03.14(二) 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繳費

112.03.21(二)  09:00
公告繁星推薦錄取名單

(錄取者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參加大學或科技校院申請入學)

112.03.21(二) 至 112.03.23(四)
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未放棄者不能參加考試分發)

校內相關升學作業期程將另公告於學校111-2行事曆
11112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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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繁星模擬撕榜海報預定於 3/3(五)9:00 ~

3/7(二)17:00在五樓導師辦公室外公告，請同學確

實填寫，以利協助同學順利撕榜。



繁星錄取重要提醒
◼繁星推薦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

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報名當學年度大學

「申請入學」及參加「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

招生」第一階段篩選。

◼112/3/21 第1~7類學群&第8類學群第一階段錄取公告

◼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時程:112/3/21~23 每日上午 9 時起至下午 9 時止

放棄者才可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申請入學

申請入學

申請入學

申請入學



大學申請入學
流程說明



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資訊

項目 112學年度 111學年度 增減

招生學校 67 68 -1

招生學系(組)總數 2,229 2,195 +34

招生名額總數 53,856
(含願景組143個、資安組68個)

55,810
(含願景組123個)

-1954

原住民外加名額總數 3,312 3,291 +21

離島外加名額總數 256 259 -3

願景計畫外加名額總數 415 42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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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申請入學作業期程
時間 重要行事

3月16日~17日 大學及科技院校申請入學校內報名

3月30日 大學及科技院校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

4月25日 高三模擬面試(教授場)

5月19~27日 科技院校個人申請第二階段複試

5月18日~6月4日 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複試

6月8-9日 個人申請登記志願序

6月14日 公布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

6月14日~17日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申請入學 校系分則查詢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query.php


申請入學 校系分則查詢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query.php




申請入學
審查資料上傳
流程說明









簡章上各校系規定期程內另外上傳其他備審資料：(5/4-各校規定截止日)
A.多元表現綜整心得（PDF檔1件-最多800字&三張圖片）
B.學習歷程自述（PDF檔1件）
C.其他（PDF檔1件）

B.

A.

C.











個人申請報名注意事項(續)

參加個人申請之每一考生，申請校系數以6校系為限。

考生僅得就學校集體報名或個別報名擇一辦理，如有重複報名概以學
校集體報名所登錄之資料為準，且不辦理退費。

同時具有原住民身分及符合離島生資格之考生，須於報名時就「原住

民生」或「離島生」中擇一身分報名，離島生須透過學校集體報名。

具原住民生身分考生請留意報名系統身分註記是否為原住民生，以免
漏誤而影響學生升學權益。



個人申請報名注意事項(續)

大學得限制考生可申請該校之學系(組)數

•詳見報名系統中「各式檔案下載」之「各大學限填校系數一覽表」。

部分校系招生分組另有限填一組報名、限原住民身分報名之特殊限制

•如中正大學041252法律學系法學組、041262法律學系法制組，限填一組報名。

•如臺東大學038192音樂學系(原住民生)，限原住民生報名。

•詳見報名系統中「各式檔案下載」之「特殊限制學系一覽表」。

高中學習歷程資料納入大學個人申請招生第一階段檢定、篩選項目

• 試辦項目為資訊領域的大學程式設計先修檢測(APCS)。

• 詳見簡章「貳、分則」中「己、試辦檢定、倍率篩選APCS校系一覽表」。

• 考生如欲申請有檢定、倍率篩選APCS之校系，需另參加APCS檢測。

• 集報學校可透過報名系統中「列印各式報表」之「報名APCS組考生清單」，提醒無
APCS成績，或未符合報名校系所設檢定之學生，勿報名APCS組之校系。



第一階段篩選(複習1)

◼ 檢定、倍率篩選

※考生需先通過檢定篩選，才能參加次項之倍率篩選。

學測、英聽篩選方式

第一階段

科目 檢定 篩選倍率

國文 均標 8.5

英文 均標 --

數學 均標 3

社會 -- --

自然 均標 --

國數自 -- 5

英聽 -- --

例：某系的第一階段篩選內容如左，若其招
生名額為3名，通過檢定篩選的有50人，
則其倍率篩選方式如下所示：

【篩選倍率由大到小進行篩選】

國文級分：3*8.5＝26

國文、數學、自然級分總和：3*5＝15

數學級分：3*3＝9



第一階段篩選(複習2)
◼ 同級分超額篩選
※倍率篩選至最低倍率時，如篩選出的人數大於校系原訂參加指定項目甄試的人
數時，該級分(分數)之同級分(分數)考生以校系所訂之同級分超額篩選方式再
篩選一次。

承上例：招生名額3名，最低倍率為數學3倍率，預計甄試人數為9人。當進行到最低倍
率時，篩選出來的考生7、8、9、10數學級分都是10級分，超過預計甄試人數。

考生7、8、9、10以「同級分
超額篩選方式」 (學測國文、
英文、數學、自然之級分總

和)進行超額篩選

考生10的級分總和較低，
因此未通過同級分超額
篩選

考生1-9通過

第一階段篩選

註：若考生10的級分總和為39

級分時，則考生1-10皆通過
第一階段篩選。

考生 數學級分 同級分超額篩選
方式

考生1 14 44

考生2 13 44

考生3 13 43

考生4 12 43

考生5 12 42

考生6 12 41

考生7 10 40

考生8 10 39

考生9 10 39

考生10 10 38



報名考生設定密碼

依簡章規定，報名參加本招生之每一考生，皆應至甄選委員會網址
(https://www.cac.edu.tw/)，選擇「個人申請」，進入「個人密碼設
定」，點選「設定密碼」選項，自行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

考生個人密碼設定於112年3月7日上午9時起開放，集報學校可透過報
名系統中「列印各式報表」之「尚未完成個人密碼設定考生清單」，
提醒尚未完成個人密碼設定之報名考生儘速完成個人密碼設定。

考生自行設定個人專屬之密碼後，方可登錄集體報名考生報名狀態查
詢、應屆畢業生查詢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篩選(分發)結果查詢、
審查資料上傳、就讀志願序登記等系統。





學習歷程資料庫及修課紀錄PDF更正處理原則

項目 學生查看時間 高中學校更正處裡方式

第一至第四學期之修課
紀錄、課程學習成果、
多元表現(EP)

系統[開放測試]時間：

112.04.13 (四) 至 04.19 (三)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 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三日內查

證，若確實為行政處理之疏失，

應備文逕向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主管權責單位辦理更正

第五學期修課紀錄、
第五至第六學期課程學
習成果及多元表現(EP)

系統[正式上傳]時間：

112.05.11 (四) 至 05.12 (五)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 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三日內查

證，若確實為行政處理之疏失，

應備文檢附更正資料逕向考生

申請之大學辦理更正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PDF檔)

上網查詢時間：

112.05.15 (一) 至 05.16 (二)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 截止日前向就讀學校反映

接獲學生反映，應於三日內查

證，若確實為行政處理之疏失，

應備文檢附更正之修課紀錄逕

向考生申請之大學辦理更正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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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內容修正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appform_4.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appform_4.php


統一分發注意事項
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期間

112.06.08至112.06.09 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

無論錄取單一或多個校系，均須於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未
依規定期間及方式登記就讀志願序者，一律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僅允許上網登記一次，一經確認
送出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



統一分發注意事項(續)

•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第八類學群錄取生。

• 112學年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及美術學系錄取並完成報到者。

「申請入學」錄取生有以下情形者，不得再參加網路就讀志
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以「原住民生」、「離島生」或「願景計畫生」身分報名參加「申請入學」
招生者，於同一校系招生名額及外加名額皆獲錄取(含正、備取)，於登記
就讀志願序時，須先將該校系招生名額志願序登記於外加名額志願序之前；
若將該校系招生名額志願序選填為放棄，該校系外加名額志願序一律須選
填為放棄，考生不得異議。



統一分發注意事項(續)
◼獲分發錄取生即取得該校系之入學資格，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於112 年 6 月 14 日
至 112 年 6 月 17 日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9 時止，至甄選委員會網址(https://www.cac.edu.
tw/)，選擇「申請入學」，進入「網路聲明放棄」後，點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登錄作
業」選項，輸入個人證號後，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作業，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
「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
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112 年 6 月 18 日起，獲分發錄取生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逕向分發大學聲
明放棄入學資格，惟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
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
記分發入學招生」。另得否報名參加其他入學管道招生，悉依該入學管道之招生簡章規
定辦理。



統一分發注意事項(續)

• 甲生仍可參加個人申請統一分發，且分發結果公告後甲生如獲分發
至A校，不影響其A校的分發錄取資格。

• 但仍建議甲生可主動向A、B其中之一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使大學
名額得以回流至考試分發使用。

例一：甲生於大學申請入學有錄取A校，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前，因分發結
果未定，故甲生已先到四技申請入學B校報到。

• 乙生至D校報到前，應先向C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否則一經發現，
即取消其C校的入學資格。

例二：乙生於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獲分發至個人申請C校，後來又接獲
四技申請入學D校的報到通知。

舉例說明

※案例中其他入學管道僅以四技申請入學為例，其他入學管道包含四技申
請入學、各大學單招、軍警校院招生等非屬大學個人申請之入學管道。



82

申請入學錄取重要提醒

◼申請分發錄取生未於112年6月17日下午9時前完成網

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

「大學分發入學招生」、「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

校二年制甄選入學招生」及「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

學校二年制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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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
四技申請入學

聯合招生宣導說明



四技
申請

作業項目 日期

第一
階段

集體報名學校「集體報名」 112年3月20日(星期一) 10：00起至112年3月23日(星期四) 17：00止

1.集體報名學校「集體繳費」
2.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繳費」

112年3月20日(星期一)10：00起至112年3月23日(星期四)24：00止
(跨行匯款限112年3月23日15：30前)

個別報名申請生「個別報名」(一律網路報名) 112年3月20日(星期一)10：00起至112年3月24日(星期五)17：00止

篩選結果公告 112年3月30日(星期四) 10：00起

第二
階段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檔案)查看及校系(組)

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開放
112年4月13日(星期四)10：00起至
112年4月19日(星期三)21：00止

科技校院於網站公告複試通知及相關資料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4月28日(星期五)起至112年5月3日(星期三)止】
申請生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及資格
審查資料【正式版】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5月4日(星期四)10：00起至112年5月10日(星期三)21：00止】

繳交科技校院複試費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5月4日(星期四)10：00起至112年5月10日(星期三)24：00止】

科技校院複試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

【112年5月18日(星期四)起至112年5月30日(星期二)止】

科技校院公告甄試總成績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112年5月31日(星期三)前

成績複查截止(郵戳為憑)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112年6月1日(星期四)12：00前

科技校院網站公告正、備取生錄取名單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系(組)、學程一覽表】112年6月2日(星期五)前

錄取生
報到

第一階段：正取生及備取生
報到、聲明放棄錄取資格、遞補作業

各校自訂起始日起至
112年6月15日(星期四)12：00止

第二階段：備取生
報到、聲明放棄錄取資格、遞補作業

112年6月15日(星期四)13：00起至
112年6月17日(星期六)17：00止 84

◆ 112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聯合招生重要日程
第二階段，將由申請生個別作業，務必請申請生自行注意各校截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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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申請生第一階段報名至多可申請6個校系(組)、學程，

每申請1校系(組)、學程報名費為新臺幣100元整；

低收入戶申請生免繳費；

中低收入戶申請生減免60%。

◆ 112學年度重要變革事項

校系(組)學程1

校系(組)學程2

校系(組)學程6

…

變革
1

變革
2

第二階段複試通知及相關資訊，由各招生學校公告於各校網站，

申請生須自行上網查詢；未上網查詢而致影響權益者，概由申請生自行負責。
若逾各校公告第二階段複試通知日期而尚未公告時，請主動與各校電話洽詢。

第二階段複試資訊，取消紙本寄送，改由招生學校網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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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招生簡章分則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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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目

招策會公告之學習準備
建議方向資料項目

對應ＥＰ
學習歷程資料
欄位名稱四技申請

(B)
課
程
學
習
成
果

B-1書面報告

◆課程學習成果

B-2實作作品

B-3自然科學領域探究與實作
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
關課程學習成果

B-4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
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
學習成果

◆ 聯合會備審資料上傳(含勾選)系統，由考生就EP「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之項目
自主評估勾選，系統僅就所勾選EP檔案容量上限(MB)及上傳(勾選)件數上限作控管。

分類
項目

招策會公告之學習準
備建議方向資料項目

對應ＥＰ
學習歷程資料
欄位名稱四技申請

(C)
多
元
表
現

C-1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
果

◆彈性學習時間紀錄

C-2社團活動經驗 ◆團體活動時間紀錄

C-3擔任幹部經驗 ◆幹部經歷暨事蹟紀錄

C-4服務學習經驗 ◆服務學習紀錄

C-5競賽表現 ◆競賽參與紀錄

C-6非修課紀錄之成果作品 ◆職場學習紀錄

C-7檢定證照 ◆檢定證照紀錄

C-8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其他多元表現紀錄

◆作品成果紀錄

◆大學及技專校院先修
課程紀錄

◆ B.課程學習成果、C.多元表現~EP項目代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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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EP及未使用EP之全體考生，皆依據報名校系所採計之「件數」為上限。
◆ 每一件文件檔案容量上限皆為4 MB，惟未使用EP考生無法上傳影音檔案。

考生身分別
具有EP資料之考生

其餘考生
選擇使用EP資料 選擇不使用EP資料

A.修課紀錄
EP

（應屆畢業生由高中上傳第6學期成績證明PDF檔）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B.課程學習成果
（項目序號：普高B1-B4）

EP
(6件，依校系科組學程所訂件數上限)

考生上傳PDF檔
(件數上限，依校系科組學程所訂)

考生上傳PDF檔
(依校系規定之件數上限)

C.多元表現
（項目序號：普高C1-C8）

EP
(10件，依校系科組學程所訂件數上限)

考生上傳PDF檔
(件數上限，依校系科組學程所訂)

考生上傳PDF檔
(依校系規定之件數上限)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D2.學習歷程自述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D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報名資格文件 考生上傳PDF檔 (1件)

全
體
考
生
作
業
一
致

EP修課紀錄檔案

勾選~EP項目檔案

勾選~EP項目檔案

1 2

3

◆二階複試考生勾選EP項目與上傳PDF之規範



四技
申請

89

第一階段報名

考生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EP檔案)查看；

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開放

1.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2.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用

112.3.20(一)10:00起

112.3.23(四)17:00止

112.4.13(四)10:00起

112.4.19(三)21:00止

各校自訂
詳見招生學校分則
【112.5.4(四)10:00起

112.5.10(三)21:00止】

1

2

3 第二階段報名

各校系科(組)、學程上傳時，申請生得勾選選擇「使用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
(EP)」或「採用自行上傳PDF檔案」，擇一方式繳交學習歷程備審資料。

一~六學期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其中不含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之第六學期修課紀錄。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可檢視一~四學期之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紀錄、課
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如為110學年度以後之已畢業生，可檢視一~六學期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含修課
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資料釋出之招生單位作業流程

具有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須於本作業期限內，
確認是否具有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確認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申請生，方得
於「校系科(組)學程上傳檔案勾選清單預擬練習版」及「第二階段報名含網路上傳(或勾選)學
習歷程備審資料」時，選擇勾選清單方式上傳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逾期未提出疑義申請者，即不具有前揭各項使用權益，其後亦不得再要求使用中央資料庫學
習歷程檔案資料。

(集體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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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修課紀錄成績異議處理程序及注意事項

前
４
學
期

第
５
學
期

第
６
學
期

申請生於EP練習版查看
學習歷程檔案

➢ 1~4學期
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 倘有疑義向原就讀高中提出異議

申請生於EP正式版查看
學習歷程檔案

➢ 1~5學期
➢ 1~6學期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
➢ 倘有疑義向就讀高中提出異議

高中學校統一上傳
第6學期

1.經申請生於112年4月20日中午12:00前之每日上班時間，
向就讀學校提出疑義申請，就讀學校循程序於3日內查明後向EP

中央資料庫申請更正
2.EP 中央資料庫於 112.4.27~28 將第 1~5 學期修課紀錄、
第5~6學期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傳予聯合會

1.申請生於上傳期間，如發現第5學期修課紀錄、第5~6學期之課程
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等檔案內容有疑義者，除應儘速向就讀學校
反映外，仍應於申請校系(組)、學程所訂繳交截止前完成學習歷
程備審資料上傳及確認作業

2.就讀學校認有不可歸責於申請生之事由，正式函文予聯合會及報
名校系(組)學程

3. 就讀學校於112.5.11~12將第5學期修正後的修課紀錄PDF檔，併同
第6個學期修課紀錄PDF檔案傳予聯合會

1.申請生對於第6學期修課紀錄PDF檔若有疑義時，須於
112.5.15~16向就讀學校提出異議

2. 就讀學校認有不可歸責於申請生之事由，正式函文予報名校系
請求更正

練習版系統開放時間：112.4.1310:00 ~112.4.1921:00

正式版系統開放時間：112.5.410:00 ~ 112.5.1021:00

第六學期修課紀錄查看系統開放時間：112.5.15 10:00 ~ 112.5.16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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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名額統計及申請校系(組)、學程

112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

64所科技校院參加聯合招生

587個系(組)、學程

7,960個招生名額

報名時，請務必注意~

➢ 申請生報名校系(組)、學程數最多以 6 個為限

➢ 各招生學校得限制申請生僅能申請該校 1 個系(組)、學程

➢ 申請生須注意第二階段報名校系(組)、學程之複試日期是否衝突【計25校136個系(組)、
學程須到校參加複試】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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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資格(1/3)

參加112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1.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學生

2.教育部核定辦理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修習綜合高中學程學生

3.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普通科學生

4.本項前三款所列學校進修部普通科學生

5.上述1.至4.所列學校附設藝術群學生

6.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30條第2項規定

7.本國籍學生持有外國高級中學學歷證件，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屬實者

8.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

9.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吉隆坡臺灣學校、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檳吉臺灣學校、
東莞臺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女學校、上海臺商子女學校等8所海外學校

請留意!!!
四技申請入學招收對象為「普通高中生」

若貴校有「專業群科」的學生，請轉知學生不得報名

下列學校之應屆畢業生、畢業生
或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之同等學力學生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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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資格(2/3)

普通科
普通科、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數理資優班、
語文資優班、科學班等，
請參閱簡章附錄一，或其他屬教育部核定之普通科之學生。

藝術群

戲劇科、音樂科、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西樂科、國樂科、
劇場藝術科、電影電視科、表演藝術科、多媒體動畫科、
時尚工藝科、原住民藝能科、歌仔戲科、客家戲科、戲曲音樂科、
京劇科、民俗技藝科、影劇技術科、表演技術科等，
請參閱簡章附錄一，或其他屬教育部核定藝術群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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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資格(3/3)

※已於其他管道錄取，或未於規定時間內放棄者，不得再參加四技申請入學招生。

※報名者取消報名資格，所繳報名費不予退還。

錄取管道
於時間內放棄

可參加
無論放棄與否
不得參加

「11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錄取生
V

第一類至第七類學群
112.3.22

「112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錄取生 V

「112學年度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
獲分發錄取生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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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三、第一階段篩選：學校集體報名程序及注意事項

學校集體報名
(應屆畢業生)

112.3.20(一)10:00

~112.3.23(四)17:00

考生資料系統建檔

報名資料確認送出

繳費
112.3.20(一)10:00

~112.3.23(四)24:00

寄送報名資料

完成報名手續

1.列印申請生報名資料，經申請生簽名確認，留存 1 年備查。
2.協助審查大考中心未登錄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申請生資格，
於報名作業系統中修正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並請留存證明文件影本備查。

3.具有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之疑義名單處理。

由學校承辦人員上本委員會網站「集體報名系統」，完成申請生報名資料輸入作業，
並確定送出(一經送出即不得更改)。

1.報名期間：112.3.20(一) 10：00 〜112.3.23(四)17：00止。
2.報名資料確認送出後，方能取得繳費帳號。
3.請依本委員會網站「集體報名系統」所產生之報名繳費帳號完成繳費。

請於112.3.24(五)17：00前，將下列文件以限時掛號郵寄本委員會：
(1)報名資料回覆表(★必繳)

(2)集體報名資料確認單(★必繳)

▲如有「造字申請表」或「低收入戶或中低入戶申請生異動名冊」者，請一併寄回；
無則免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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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階段複試：報名程序

科技校院 申請生

決定是否應試

受理報名

資格審查

通知申請生
參加其他招生管道

完成第二階段複試
報名手續

1. 繳交第二階段
複試費用

2. 網路上傳資格
審查暨學習歷
程備審資料

參加
其他
招生
管道

否

未通過

是

是

通過

網頁公告

複試資訊
網路查詢



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



111學年度第2學期 高三學習歷程檔案時程規畫表

 

類別 人員 起 訖 日 上傳(勾選)件數 

課程

學習

成果 

學生上傳 112.02.20 至 112.04.07 (17:00)止 每學期 

6件以上 教師認證 112.02.20 至 112.04.11 止 

學生勾選 112.04.12 至 112.04.14 (17:00)止 每學年勾選至多 6 件 

多元

表現 

學生上傳 112.02.20 至 112.04.07 (17:00)止 

每學期 

10 件以上 

學生勾選 112.04.12 至 112.04.14 (17:00)止 每學年至多勾選 10 件 

收訖明細確認 112.04.18 至 112.04.20 (17:00)止 



相關好用資源
拉課 Lucker

https://luckertw.com/   

Lucker 雲端圖資館
https://cloud-library.luckertw.com/about

https://cloud-library.luckertw.com/senior

https://cloud-library.luckertw.com/about
https://luckertw.com/
https://cloud-library.luckertw.com/about
https://cloud-library.luckertw.com/about
https://cloud-library.luckertw.com/senior


繁星&申請入學
模擬選填系統



繁星&申請入學模擬選填系統



繁星&申請入學模擬選填系統



登入序號: 171+班級座號
登入密碼:身分證字號後六碼
範例: 序號-17130029

密碼-456789

繁星&申請入學校模擬選填系統
學生登入介面 (ssey.com.tw)

學生版登入說明

系統網頁 操作教學影片(1) 操作教學影片(2)

http://blsh-istar.ssey.com.tw/login_s.aspx
http://blsh-istar.ssey.com.tw/login_s.aspx


分發入學
說明



分發入學相關期程

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
https://t.ly/NfCa

https://t.ly/NfCa


112.06.01(四)~02(五)
大學分科測驗校內報名作業

































再次提醒



112學年度 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

https://nsdua.moe.edu.tw/#/

繁星推薦

• https://www.cac.edu.tw/star112/index.php

• https://www.cac.edu.tw/star112/query.php

申請入學

•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query.php

•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system/6ColQry_forh112apply_8wzk94tv/school_search.htm

考試分發

• https://t.ly/NfCa

• https://uac2.ncku.edu.tw/cross_search/

落點分析

https://www.com.tw/p.html

https://university-tw.ldkrsi.men/star/

https://hs.1111.com.tw/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測級分人數統計)

https://www.ceec.edu.tw/

https://nsdua.moe.edu.tw/#/
https://www.cac.edu.tw/star112/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star112/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query.php
https://www.cac.edu.tw/apply112/system/6ColQry_forh112apply_8wzk94tv/school_search.htm
https://t.ly/NfCa
https://uac2.ncku.edu.tw/cross_search/
https://www.com.tw/p.html
https://university-tw.ldkrsi.men/star/
https://hs.1111.com.tw/
https://www.ceec.edu.tw/
https://www.ceec.edu.tw/


【繁星推薦】請注意以下均為當年度簡章比序規則下的錄取結果，新年度簡章的比序規則不一定一樣！
A.官方原始資料：
111年繁星1～7類錄取標準一覽表、第8類(醫)篩選標準一覽表（請點學校查詢）新課綱 (數A數B分開考)
110年繁星1～7類錄取標準一覽表、第8類(醫)篩選標準一覽表（請點學校查詢）舊課綱
109年繁星1～7類錄取標準一覽表、第8類(醫牙)篩選標準一覽表（請點學校查詢）舊課綱
B.民間網站：「交查查榜」網站的112繁星落點分析（註：用chrome瀏覽器才能正常查詢）

【個人申請】請注意以下均為當年度簡章比序規則下的錄取結果，新年度簡章的比序規則不一定一樣！
A.官方原始資料：
111年第一階段篩選標準一覽表、111年第二階段錄取後統一分發標準一覽表（請點校查詢）新課綱 (數A數B分開考)
110年第一階段篩選標準一覽表、110年第二階段錄取後統一分發標準一覽表（請點校查詢）舊課綱
109年第一階段篩選標準一覽表、109年第二階段錄取後統一分發標準一覽表（請點校查詢）舊課綱
B.民間網站：
「交查查榜」網站的112申請入學落點分析（註：用chrome瀏覽器才能正常查詢）

坊間落點分析網站很多，其他網站請自行查詢。提醒，落點分析僅能參考，不
可一昧信任。

https://www.cac.edu.tw/CacLink/star111/111star_xresultPWB_8f2q2z3on/html_111_mqtz/standard/one2seven/collegeList_1.php
https://www.cac.edu.tw/CacLink/star111/111star_xresultPWB_8f2q2z3on/html_111_mqtz/standard/eight/collegeList_1.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star_his_report/110/110_result_standard/one2seven/collegeList_1.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star_his_report/110/110_result_standard/eight/collegeList_1.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star_his_report/109/109_result_standard/one2seven/collegeList_1.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star_his_report/109/109_result_standard/eight/collegeList_1.php
https://www.com.tw/star/sp.html
https://www.cac.edu.tw/CacLink/apply111/111apply_kSieveOD_8w4Qas6g/html_sieve_111psHkq5/Standard/collegeList.htm
https://www.cac.edu.tw/CacLink/apply111/111applyu_Z6cO7_EntranceD_05PhJk9sd/html_entrance_Dk5rL95w/standard_html/standard_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apply_his_report/110/110_sieve_standard/collegeList.htm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apply_his_report/110/110_entrance_standard/standard_index.php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apply_his_report/109/109_sieve_standard/collegeList.htm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apply_his_report/109/109_entrance_standard/standard_index.php
https://www.com.tw/cross/ap.html


【四技申請】請注意以下均為當年度簡章比序規則下的錄取結果，新年度簡章的比序規則不一定一樣！
A.官方原始資料：
111年四技第一階段篩選標準一覽表（PDF檔）新課綱 (數A數B分開考)
110年四技第一階段篩選標準一覽表（PDF檔）舊課綱
109年四技第一階段篩選標準一覽表（PDF檔）舊課綱
備註：四技申請沒有統一分發，所以沒有第二階段錄取標準的公布。
B.其他網站：「交查查榜」網站的112四技申請落點分析（註：用chrome瀏覽器才能正常查詢）

【考試分發】請注意以下均為當年度簡章比序規則下的錄取結果，新年度簡章的比序規則規定不一定一樣！
A.官方原始資料：
111年各系組最低分發錄取分數及錄取人數一覽表（PDF檔）新課綱(同時檢定或採計學測與分科測驗成績，60級分制)
110年各系組最低分發錄取分數及錄取人數一覽表（PDF檔）舊課綱(採計指考成績，百分制)
109年各系組最低分發錄取分數及錄取人數一覽表（excel檔）舊課綱(採計指考成績，百分制)
備註：
1.從111年起指考改為分科測驗，選考制，只考數甲、物、化、生、史、地、公7科，為60級分制，且視科系而異，
可能會檢定學測或採計學測成績。
2.錄取分數與錄取人數有關連。
B.其他網站：「交查查榜」網站的112考試分發落點分析（註：用chrome瀏覽器才能正常查詢）
坊間落點分析網站很多，其他網站請自行查詢。提醒，落點分析僅能參考，不可一昧信任。

https://www.jctv.ntut.edu.tw/downloads/111/caac/111_repot_01.pdf
https://www.jctv.ntut.edu.tw/downloads/110/caac/repot_01.pdf
https://www.jctv.ntut.edu.tw/downloads/109/caac/repot_01.pdf
https://www.com.tw/cross/tp.html
https://www.uac.edu.tw/111data/111_result_school_data.pdf
https://www.uac.edu.tw/110data/110_0831_2.pdf
https://www.uac.edu.tw/109data/109_02.xls
https://www.com.tw/exam/ep.html




祝福各位
金榜題名


